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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管理法规体 系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要前提和依据。 

首先从地下空间权和法规体系相关性两个角度分析了现有与地下空间相关的法规体系所存在 

的问题，提 出了针对性对策；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法规体系，法规 

体系包括规划管理法规、投资市场管理法规、建设管理法规和使用管理法规等；文章最后对法 

规体 系中各法规的主要作用和主要 内容进行 了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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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ode System in the Ex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dergrou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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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 per firstly discussed the current code systems relating to the un dergroun d sp~．e，then analyzed the 

interrelated problems which make the code systems fail in its integrity and finally estabhshed a new code system in the ex— 

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dergroun 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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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化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城市地下空间的开 

发利用，如何对地下空间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变得 

十分重要。目前，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尚在起 

步阶段。由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法规体系存 

在一些问题，比如地下空间权还未在相关法规中确 

立，各相关法规相对孤立等。这些问题使城市地下 

空间在开发利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使责、权、利划 

分不明确。为使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工作做到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 

理法规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2 现行地下空间法规体 系存在 的问 

题分析 

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相关的法规体系包 

括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土地管理法规体系和人民防 

空法规体系。这三个相关法规体系目前存在的问 

题主要是地下空间权概念的模糊以及由此带来的 

各法规体系之间缺乏联系，相对孤立(见图 1)。 

2．1 地下空间权概念模糊 

地下空间权包含在空间权范畴中。空间权包 

括空间所有权和空间利用权。空间所有权是土地 

所有权的一部分。因为从广义上说，土地所有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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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地表所 有权 、地上空间所 有权 和地下空间所有 

权。空间利用权又分为“物权性质的空间利用权” 

和“债权性质的空间利用权”，物权性质的空间利用 

权主要包括空间地上权和空间役权两种，而债权性 

质的空间利用权则包括空间租赁权和空间借贷权 

两种。 

目前的法规未对地下空间权在法律上进行明 

确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在相关条 

款中对土地的利用和使用做了规定，但没有清楚规 

定土地与空间的问题。概念模糊使得各部门在实 

际工作中对地下空间权的认识不足，对地下空间的 

开发利用管理重视不够，从而影响工作效率。 

图 l 相关法规体系与地下空问开发利用关系现状 

Fig．1 Th e present stat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de system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2．2 三个法规体系相对孤立 

三个法规体系相对孤立主要表现在没有对地 

下空间形成统一的认识，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是涉 

及土地管理、城市规划以及人民防空等三方面的一 

个复杂系统。但是，目前三个法规体系仅将地下空 

间纳入各自的法规体系中，在保持自己体系完整性 

的同时将地下空间的系统破坏掉了。 

土地管理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多的表现在 

土地与空间相脱离，缺少对地下空间进行专门规 

定。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缺乏对地下空间的整体认 

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在相应条 

款中未对地下空间做专门的规定，仅涉及交通、工 

程管线和竖向规划等方面。人民防空法规体系更 

多关注人防地下工程的覆盖面积、工程质量等战时 

需要等指标，并且由于工程保密的特殊性影响了与 

城市规划的相互协调。 

3 对策 

3．1 明确地下空间权 

为建立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法规体系， 

为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必须对地下空间权予以法 

律上的确定，地下空间权是整个法规体系的基石。 

地下空间权应根据空间权范畴在法律上明确定义。 

空间权的立法体例主要有三种：一是单独制定 

“空间法”，如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空间法》；二是 

将地下空间权的相关规定写入民法典有关用益物 

权的相关章节中，采用此立法体例的有德、日、瑞等 

大陆法系国家；三是以“法律包裹”方式建立空间地 

上权制度，我国台湾即采用此立法体例。 

目前，国际上很多国家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采 

取了相应的立法体例，立法体例的多样性给我国空 

间权立法体例的选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我国 

正值物权法和民法典制定之时，这就为将空间权法 

律制度纳入我国用益物权体系中一体建立提供了 

绝好时机。上述原因决定了我国应当采用第二种 

立法体例来建立我国的空间权制度，将空间权的相 

关规定置于用益物权的相应章节中。 

3．2 建立协调一致的法规体系(见图2) 

地下空间权在法律上的确定为上述三个法规 

体系在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上建立起有机的 

联系提供了平台。这个有机的联系将促使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管理法规体系的形成。为了建立相互 

的联系，必须解决目前法规不健全的问题，将各个 

相关法规纳入法规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 

满足现时的需要。其内容包括完善城市规划法规 

体系，完善土地管理法规体系，完善城市建设管理 

法规体系和建立地下空间使用管理法规。 

图 2 相关法规体系与地 F空I司开发利用关系完善 目标 

Fig．2 The perfe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de system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undergroun d space 

4 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管理 法规 

体 系框架 

4．1 法规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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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分析提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管理法规体系规划(见图 3)。法规体系包括规划 

管理法规、投资市场管理法规、建设管理法规和使 

用管理法规等。它涉及规划、投资、建设、经营、维 

护等多个方面，涉及与政府相关的多个部门领域 

(包括规划、人防、建设、交通等)。 

4．2 法规体系中各主要法规的主要作用和主要内容 

4．2．1 规划管理法规 

主要作用：强调地下空间的重要性，对地上、地 

下进行综合利用，处理规划部门与人防部门的关 

系。科学合理的对地下空问进行规划。 

主要内容：完善城市规划管理规定。明确规划 

部门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地位及相关责任；对 

现有地下工程结合工程状况和工程特点进行分类 

规定；对待开发的地下空间进行相关规定(包括可 

持续发展、平战结合、立体规划等方面)，使规划更 

科学合理，空间有效利用。此外，还要完善与地下 

空间相关的规划与设计技术规定。 

4．2．2 投资市场管理法规 

主要作用：明确地下空间权，明确地下空间利 

用权；处理政府、地下空间主管部门及投资者这三 

方之间的关系。鼓励投资，积极推动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进程，使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在企业层次上 

进行操作。 

主要内容：对地下空间权进行界定，明确与地 

下空间利用权相关的规定，制定出台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优惠政策。 
一 是在明确地下空间权基础上解决相关权属 

问题，规定地下空间的所有权为国家所有，规定专 

门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组织，建议由政府牵 

头，以人防部门为主导，各政府部门领域共同参与 

组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指导委员会(如日本)；二是 

鼓励支持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对 

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行投资，建设和开发利用地 

下工程可以减免一些规费；三是对原有的地下空间 

管理部门进行精简改制，对出编人员进行一定的经 

济补偿和政策指导，指导再就业等等。 

图3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法规体系 

Fig．3 The code system in the ex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derground spa( ： 

4．2．3 建设管理法规 品的功能。 

主要作用包括工程设计达到人防工程平战结 

合的要求，确保平战转换功能的实现，使地下空间 

在平时发挥经济作用在灾时发挥防护作用。保证 

地下工程顺利的实施，有效的实现地下工程建筑产 

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设计法规和施工管理法规。 

完善城市地下空问开发利用的设计法规。根 

据城市规划的要求，对地下空间科学合理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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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工程要求(如工程类别：人防工程、普通地下 

室、隧道和人行过街道等)对相应的设计技术指标 

分类规定；设计规定中要强调平战结合的重要性。 

完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施工管理法规。 

补充人防部门在施工管理中监督的相关规定，合理 

指导，监督并实现平战转换功能；同时还应加入地 

下工程施工过程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4．2．4 使用管理法规 

主要作用包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营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地下空问利用的社会效益； 

保持空间的持续利用，有效的开发地下空间，提高 

地下空间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保证地下空间在 

灾时的防护作用。 

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公共空间管理规定与公共 

安全管理规定和补充地下空间运营与维护规定。 

建立公共空间管理规定与公共安全管理规定。一 

是对在地下空间使用过程中的环境和相应的设备 

等进行明确的规定；明确规定改善地下环境，防治 

污染和其它公害责任和义务。二是对地下空间平 

战转换的要求进行明确规定，对平战转换组织、监 

督、责任、义务等进行明确规定。 

补充地下空间运营与维护规定。一是为加强 

市场化的地下空间运营机制提供法律依据，对运营 

阶段的组织，权利(如商业收益)，义务(如维护)等 

等作出详细的规定；对人防部门绝对的监督权力进 

行规定，保证在灾时，地下工程的有效防护功能；根 

据人民防空部门对地下工程不同的防护等级对运 

营主体的权限进行规定。二是在维护方面对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消防方面进行规定，应对消防原 

则、监督主体、地下火灾预防、消防组织 、火灾扑救、 

消防监督、奖惩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并采用消防 

监测、处置新技术，安装监测报警灭火联动装置，实 

施全程自动化管理。 。 此外还要对通风、防渗漏进 

行相关规定。 

5 结束语 

根据相关地下空问法规体系相对孤立的现状 

及实际工作中责、权、利不分明的问题提出建立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法规体系的必要性。在 

法规体系的建立中首先要强调地下空问权，在地下 

空间权确立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法规体系。法 

规体系包括规划管理法规、投资市场管理法规、建 

设管理法规和使用管理法规等。在法规体系的建 

立中要始终贯彻平战结合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法规体系的建立明确 

界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各相关行使主体的责、 

权、利，从而为有效解决城市交通、市政设施、土地 

紧缺、城市防灾、人民防空等问题提供了法律上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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